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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

（2025年统计年报和2026年定期统计报表）



















国家统计局制定
2025年10月



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本制度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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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为及时、准确地搜集、整理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数及工资总额等方面的资料，为政府监测、调控工资分配格局、进行宏观决策提供数据，为国民经济核算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是国家统计报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计局对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下同）在劳动工资统计方面的综合要求，各地区应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统计范围、计算方法、统计原则，认真组织实施，按时报送。统计机构在查询或核实统计数据时，核查对象单位应按时、按要求提供数据填报凭证资料或依据。
（三）调查对象
本制度的统计调查对象是法人单位，包括统计上认定的视同法人单位的产业活动单位。调查对象不包括一套人马多块牌子、寺庙、宗教场所、协会、学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虽然有人员但没有工资发放行为的单位。
（四）调查范围、内容及原则
[bookmark: _Toc1049338514][bookmark: _Toc960876924][bookmark: _Toc1759188625][bookmark: _Toc1483308694][bookmark: _Toc567100641][bookmark: _Toc940429502][bookmark: _Toc1849555348]1.调查范围
统计范围为全部地域的法人单位。
[bookmark: _Toc167519702][bookmark: _Toc579922715][bookmark: _Toc1975541141][bookmark: _Toc1382759906][bookmark: _Toc2040033321][bookmark: _Toc1042644459][bookmark: _Toc476032845]2.调查内容
本制度的统计调查内容是调查对象单位中的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等情况。
[bookmark: _Toc1403944493][bookmark: _Toc1220764228][bookmark: _Toc1235988684][bookmark: _Toc226326591][bookmark: _Toc1199078925][bookmark: _Toc2125973002][bookmark: _Toc2031265315]3.统计原则
本制度以“谁发工资谁统计（劳务派遣人员除外）”为基本原则，劳务派遣人员按照“谁用工谁统计”的原则统计。调查单位在本地区以外的产业活动单位，其人员和工资应包含在本法人单位中。
（五）调查方法
采用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国家统计局在报告期开网前，将确定的调查单位名录基本属性信息统一导入数据采集处理软件中。其中，非一套表单位（劳动工资统计抽中样本单位）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情况相关属性信息来源于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由数管中心在调查开始前统一导入统计云联网直报平台。若单位基本属性信息经核实有误，统计机构可按规定进行调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情况信息由省级及以下统计机构定期在统计调查对象采集审批系统中进行信息采集和更新。调查单位可以直接通过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直报门户登录入口报送数据。没有联网直报条件的调查单位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报送报表，由统计机构按规定流程代录数据。国家铁路运输业年度数据由国家统计局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取得后反馈各省。
（六）本制度各报表的报送时间、报送方式、填报方法、各级验收截止时间及其他有关事项，请按照制度中各项具体说明和规定执行。
（七）计量单位
从业人员指标以“人”为计量单位，工资总额指标以“千元”为计量单位，均保留整数位。
（八）统计资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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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取得的主要统计资料，将于次年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等方式公布。各省可在国家发布数据后发布本地区主要工资数据，与国家口径相同的指标，应与国家核定数据一致；发布前需将发布文稿和数据报人口司审批。
[bookmark: _Toc1908964795][bookmark: _Toc299890374][bookmark: _Toc1004286642][bookmark: _Toc1356830316][bookmark: _Toc1735620600][bookmark: _Toc956208800][bookmark: _Toc968535293][bookmark: _Toc1587778798]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 方 式
	省级统计机
构数据审核
验收、上报
截止时间

	（一）基层年报表式

	102-1表
	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年报
	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
	次年1月18日
18:00前网上填报
	次年2月28日24:00

	I102-2表
	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年报
	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单位以外的抽中样本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
	次年2月20日24:00前网上填报或通过其他形式报送
	次年2月28日24:00

	（二）基层定报表式

	202-1表
	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季报
	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中抽中的样本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
	季后18日18:00前网上填报（四季度免报）
	季后22日24:00（四季度免报）

	I202-2表
	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季报
	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单位以外的抽中样本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
	季后18日18:00前网上填报（四季度免报）
	季后22日24:00（四季度免报）

	I202-3表
	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季报
	辖区内全部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
	三季度季后10日，其他季季后6日12:00前网上填报
	三季度季后13日，其他季季后8日24:00



[bookmark: _Toc1036742803][bookmark: _Toc1665549147][bookmark: _Toc1541487486][bookmark: _Toc560709958][bookmark: _Toc2084544916][bookmark: _Toc800001657][bookmark: _Toc819001149][bookmark: _Toc1185322248]
三、调 查 表 式
[bookmark: _Toc10604552][bookmark: _Toc347515338][bookmark: _Toc209786360][bookmark: _Toc1161517645][bookmark: _Toc231297006][bookmark: _Toc1435382635]（一）基层年报表式
[bookmark: _Toc1457471854][bookmark: _Toc1200905658][bookmark: _Toc205159367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102-1表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5〕88号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有效期至：
	2026年6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其中：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按职业类型分：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按职业类型分：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
人
人
—
人
人
人
—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
人
人
人
—
人
人
人
人
人
	—
01
02
—
05
06
07
—
71
72
73
74
75
08
—
09
10
11
—
76
77
78
79
80
	
	二、工资总额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按职业类型分：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三、平均工资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按职业类型分：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
千元
—
千元
千元
千元
—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
元
—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元
元
	—
12
—
13
18
19
—
81
82
83
84
85
—
20
—
21
22
23
—
86
87
88
89
9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网络平台2025年12月31日0：00开网；调查单位2026年1月18日18：00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省级统计机构2026年2月28日24：00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审核关系：
（1）01≥02              （2）01=05+06+07      （3）01=71+72+73+74+75     （4）08=09+10+11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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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76+77+78+79+80   （6）12=13+18+19      （7）12=81+82+83+84+85 
[bookmark: _Toc777184539][bookmark: _Toc1469339131][bookmark: _Toc2003525389]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I102－2表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5〕88号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有效期至：
	2026年6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一、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其中：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二、工资总额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三、平均工资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
人
人
—
人
人
人
人
—
人
人
人
—
千元
—
千元
千元
千元
—
元
—
元
元
元
	—
01
02
—
05
06
07
08
—
09
10
11
—
12
—
13
18
19
—
20
—
21
22
2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单位以外的抽中样本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网络平台12月31日0：00开网；调查单位2026年2月20日24：00前网上填报，无法进行网络直报的单位可通过其他形式报送，再由统计机构代录至平台；省级统计机构2026年2月28日24：00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审核关系：（1）01≥02            （2）01=05+06+07（3）08=09+10+11        （4）12=13+18+19
[bookmark: _Toc1516234268][bookmark: _Toc1275265606]
[bookmark: _Toc1156247807][bookmark: _Toc2055326706][bookmark: _Toc1226878854]

[bookmark: _Toc1176449575][bookmark: _Toc142628879][bookmark: _Toc163022750][bookmark: _Toc1754068189][bookmark: _Toc523788014][bookmark: _Toc1285509824][bookmark: _Toc1321577233][bookmark: _Toc677531716][bookmark: _Toc1746668539][bookmark: _Toc624346292][bookmark: _Toc505475351][bookmark: _Toc200131973][bookmark: _Toc834418378][bookmark: _Toc424930532][bookmark: _Toc1185958581]（二）基层定报表式
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202－1表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5〕88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 
	2027年1月

	
	人员情况

	工资
情况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其中，
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01
	02
	04
	05
	06
	08
	09
	10
	1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本季
	
	
	
	
	
	
	
	
	

	1-本季
	
	
	
	
	
	
	
	
	



续表
	工资情况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千元）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12
	13
	18
	19
	20
	21
	22
	2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中抽中的样本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一季度、二季度季后1日，三季度9月30日0:00开网；调查单位季后18日18:00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四季度免报；省级统计机构季后22日24:00前完成数据的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本季”和“1-本季”累计数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工资总额按实际发放时间填报，但预发工资需填报在应发月份。
5.如果工资发放时间规律，需填报与工资对应月份平均人数，如，本月发本月工资，则填报本月平均人数；本月发上月工资，填报上月平均人数。如果工资发放时间不规律，则报告期平均人数按当月实际用工情况填报，平均人数不得填0。
6.确定性审核关系：
（1）01≥02    （2）01=04+05+06     （3）08=09+10+11      （4）12=1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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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号：
	I202－2表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5〕88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 
	2027年1月

	
	人员情况

	工资
情况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其中，
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01
	02
	04
	05
	06
	08
	09
	10
	1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本季
	
	
	
	
	
	
	
	
	

	1-本季
	
	
	
	
	
	
	
	
	



续表
	工资情况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千元）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12
	13
	18
	19
	20
	21
	22
	2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单位以外的抽中样本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一季度、二季度季后1日，三季度9月30日0:00开网；调查单位季后18日18:00前完成网上填报，无法进行网络直报的单位可通过其他形式报送，再由统计机构代录至平台；省级统计机构季后22日24:00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本季”和“1-本季”累计数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工资总额按实际发放时间填报，但预发工资需填报在应发月份。
5.如果工资发放时间规律，需填报与工资对应月份平均人数，如，本月发本月工资，则填报本月平均人数；本月发上月工资，填报上月平均人数。如果工资发放时间不规律，则报告期平均人数按当月实际用工情况填报，平均人数不得填0。
6.确定性审核关系：
（1）01≥02        （2）01=04+05+06       （3）08=09+10+11        （4）12=1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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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61698927][bookmark: _Toc1356440769][bookmark: _Toc1201932530][bookmark: _Toc1430078934][bookmark: _Toc1906916662][bookmark: _Toc2089863407]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I202－3表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5〕88号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季
	有效期至：
	2027年3月

	
	人员情况
	工资情况

	工资
情况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千元)
	

	
	
	其中，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01
	02
	04
	05
	06
	08
	09
	10
	11
	12
	13
	18
	19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本季
	
	
	
	
	
	
	
	
	
	
	
	
	

	1-本季
	
	
	
	
	
	
	
	
	
	
	
	
	



续表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按工资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工资类型分组

	正常
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正常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14
	15
	16
	20
	21
	22
	23
	24
	25
	2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全部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每季度末月10日0:00开网；调查单位三季度季后10日，其他季季后6日12:00前网上填报，无法进行网络直报的单位可通过其他形式报送，再由统计机构代录至平台；省级统计机构三季度季后13日、其他季后8日24:00前完成数据的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本季”和“1-本季”累计数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工资总额按实际发放时间填报，但预发工资需填报在应发月份。
5.如果工资发放时间规律，需填报与工资对应月份平均人数，如，本月发本月工资，则填报本月平均人数；本月发上月工资，填报上月平均人数。如果工资发放时间不规律，则报告期平均人数按当月实际用工情况填报，平均人数不得填0。
6.确定性审核关系：
（1）01≥02      （2）01=04+05+06     （3）08=09+10+11      （4）12=13+18+19     （5）12=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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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20218
	        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10100
	    中国共产党机关负责人
	20219
	        建材工程技术人员

	10200
	    国家机关负责人
	20220
	        林草工程技术人员

	10201
	        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人
	20221
	        水利工程技术人员

	10202
	        国家行政机关负责人
	20222
	        海洋工程技术人员

	10203
	        人民政协机关负责人
	20223
	        纺织服装工程技术人员

	10204
	        监察机关负责人
	20224
	        食品工程技术人员

	10205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负责人
	20225
	        气象工程技术人员

	10300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
	20226
	        地震工程技术人员

	10400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及其他成员组织负责人
	20227
	        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人员

	10401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负责人
	20228
	        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10402
	        社会团体负责人
	20229
	        标准化、计量、质量和认证认可工程技术人员

	10403
	        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
	20230
	        管理（工业）工程技术人员

	10404
	        社会中介组织负责人
	20231
	        检验检疫工程技术人员

	10405
	        基金会负责人
	20232
	        制药工程技术人员

	10406
	        宗教组织负责人
	20233
	        印刷复制工程技术人员

	10500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
	20234
	        工业（产品）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10600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0235
	        康复辅具工程技术人员

	10601
	        企业负责人
	20236
	        轻工工程技术人员

	10602
	        事业单位负责人
	20237
	        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修复工程技术人员

	20000
	专业技术人员
	20238
	        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

	20100
	    科学研究人员
	20299
	        其他工程技术人员

	20101
	        哲学研究人员
	20300
	    农业技术人员

	20102
	        经济学研究人员
	20301
	        土壤肥料技术人员

	20103
	        法学研究人员
	20302
	        农业技术指导人员

	20104
	        教育学研究人员
	20303
	        植物保护技术人员

	20105
	        历史学研究人员
	20304
	        园艺技术人员

	20106
	        自然科学和地球科学研究人员
	20305
	        作物遗传育种栽培技术人员

	20107
	        农业科学研究人员
	20306
	        兽医兽药技术人员

	20108
	        医学研究人员
	20307
	        畜牧与草业技术人员

	20109
	        管理学研究人员
	20308
	        水产技术人员

	20110
	        文学、艺术学研究人员
	20309
	        农业工程技术人员

	20111
	        军事学研究人员
	20399
	        其他农业技术人员

	20199
	        其他科学研究人员
	20400
	    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

	20200
	    工程技术人员
	20401
	        飞行人员和领航人员

	20201
	        地质勘探工程技术人员
	20402
	        船舶指挥和引航人员

	20202
	        测绘和地理信息工程技术人员
	20499
	        其他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

	20203
	        矿山工程技术人员
	20500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0204
	        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人员
	20501
	        临床和口腔医师

	20205
	        冶金工程技术人员
	20502
	        中医医师

	20206
	        化工工程技术人员
	20503
	        中西医结合医师

	20207
	        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20504
	        民族医医师

	20208
	        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20505
	        公共卫生与健康医师

	20209
	        电子工程技术人员
	20506
	        药学技术人员

	20210
	        信息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
	20507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20211
	        电气工程技术人员
	20508
	        护理人员

	20212
	        电力工程技术人员
	20509
	        乡村医生

	20213
	        邮政和快递工程技术人员
	20510
	        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20214
	        广播电影电视及演艺设备工程技术人员
	20599
	        其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0215
	        道路和水上运输工程技术人员
	20600
	    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20216
	        民用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20601
	        经济专业人员




	20217
	        铁道工程技术人员
	20602
	        统计专业人员

	20603
	        会计专业人员
	30200
	    安全和消防及辅助人员

	20604
	        审计专业人员
	30201
	        人民警察

	20605
	        税务专业人员
	30202
	        保卫和警务辅助人员

	20606
	        资产和资源评估专业人员
	30203
	        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

	20607
	        商务专业人员
	30299
	        其他安全和消防及辅助人员

	20608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
	30300
	    仲裁、调解及相关法律事务辅助人员

	20609
	        银行专业人员
	30301
	        仲裁、调解及辅助人员

	20610
	        保险专业人员
	30399
	其他仲裁、调解及相关法律事务辅助人员

	20611
	        证券期货基金专业人员
	39900
	    其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0612
	        知识产权专业人员
	40000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20613
	        社会保险专业人员
	40100
	    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20614
	        金融科技专业人员
	40101
	        购销服务人员

	20699
	        其他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40102
	        销售人员

	20700
	    监察、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
	40103
	        贸易经纪代理人员

	20701
	        监察人员
	40104
	        再生物资回收人员

	20702
	        法官
	40105
	        特殊商品购销人员

	20703
	        检察官
	40106
	        电子商务服务人员

	20704
	        律师
	40199
	        其他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20705
	        公证员
	40200
	    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业服务人员

	20706
	        司法鉴定人员
	40201
	        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人员

	20707
	        审判辅助人员
	40202
	        道路运输服务人员

	20708
	        法律顾问
	40203
	        水上运输服务人员

	20709
	        宗教教职人员
	40204
	        航空运输服务人员

	20710
	        社会工作专业人员
	40205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服务人员

	20799
	        其他监察、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
	40206
	        仓储物流服务人员

	20800
	    教学人员
	40207
	        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

	20801
	        高等学校教师
	40299
	其他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业服务人员

	20802
	        中小学教师
	40300
	    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20803
	        幼儿园教师
	40301
	        住宿服务人员

	20804
	        特殊教育教师
	40302
	        餐饮服务人员

	20899
	        其他教学人员
	40399
	        其他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20900
	    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404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20901
	        文艺创作与编导人员
	40401
	        信息通信业务人员

	20902
	        音乐指挥与演员
	40402
	        信息通信网络维护人员

	20903
	        电影电视制作专业人员
	40403
	        广播电视传输服务人员

	20904
	        舞台专业人员
	40404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人员

	20905
	        美术专业人员
	4040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20906
	        工艺美术与创意设计专业人员
	40499
	其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20907
	        体育专业人员
	40500
	    金融服务人员

	20999
	        其他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40501
	        银行服务人员

	21000
	    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40502
	        证券期货服务人员

	21001
	        记者
	40503
	        保险服务人员

	21002
	        编辑
	40504
	        典当服务人员

	21003
	        校对员
	40505
	        信托和资产管理服务人员

	21004
	        播音员及节目主持人
	40599
	        其他金融服务人员

	21005
	        翻译人员
	40600
	    房地产服务人员

	21006
	        图书资料与微缩摄影专业人员
	40601
	        物业管理服务人员

	21007
	        档案专业人员
	40602
	        房地产开发与交易服务人员

	21008
	        考古及文物保护专业人员
	40699
	        其他房地产服务人员

	21099
	        其他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407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

	29900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40701
	        租赁和拍卖业务人员

	3000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0702
	        商务咨询服务人员

	30100
	    行政办事及辅助人员
	40703
	        人力资源服务人员




	

30101
	        行政业务办理人员
	40704
	        旅游及公共游览场所服务人员

	30102
	        行政事务处理人员
	40705
	        安全保护服务人员

	30103
	        行政执法人员
	40706
	        市场管理服务人员

	30104
	        社区和村镇工作人员
	40707
	        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员

	30199
	        其他行政办事及辅助人员
	40799
	        其他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

	40800
	    技术辅助服务人员
	41400
	    健康、体育和休闲服务人员

	40801
	        气象服务人员
	41401
	        医疗辅助服务人员

	40802
	        海洋服务人员
	41402
	        健康咨询服务人员

	40803
	        测绘服务人员
	41403
	        康复矫正服务人员

	40804
	        地理信息服务人员
	41404
	        公共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40805
	        检验、检测和计量服务人员
	41405
	        体育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

	40806
	        环境监测服务人员
	41406
	        康养、休闲服务人员

	40807
	        地质勘查人员
	41499
	        其他健康、体育和休闲服务人员

	40808
	        专业化设计服务人员
	49900
	    其他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40809
	        摄影扩印服务人员
	60000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40810
	        生产现场技术工艺人员
	60100
	    农副产品加工人员

	40899
	        其他技术辅助服务人员
	60101
	        粮油加工人员

	409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
	60102
	        饲料加工人员

	40901
	        水利设施管理养护人员
	60103
	        制糖人员

	40902
	        水文服务人员
	60104
	        畜禽制品加工人员

	40903
	        水土保持人员
	60105
	        水产品加工人员

	40904
	        农田灌排人员
	60106
	        果蔬和坚果加工人员

	40905
	        自然保护区和草地监护人员
	60107
	        淀粉和豆制品加工人员

	40906
	        野生动植物保护人员
	60199
	        其他农副产品加工人员

	40907
	        环境治理服务人员
	60200
	    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员

	40908
	        环境卫生服务人员
	60201
	        焙烤食品制造人员

	40909
	        有害生物防制人员
	60202
	        糖制品加工人员

	40910
	        绿化与园艺服务人员
	60203
	        方便食品和罐头食品加工人员

	40999
	        其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
	60204
	        乳制品加工人员

	41000
	    居民服务人员
	60205
	        调味品及食品添加剂制作人员

	41001
	        生活照料服务人员
	60206
	        酒、饮料及精制茶制造人员

	41002
	        服装裁剪和洗染织补人员
	60299
	        其他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员

	41003
	        美容美发和浴池服务人员
	60300
	    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41004
	        保健服务人员
	60301
	        烟叶初加工人员

	41005
	        婚姻服务人员
	60302
	        烟用材料生产人员

	41006
	        殡葬服务人员
	60303
	        烟草制品生产人员

	41007
	        宠物服务人员
	60399
	        其他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41008
	        社区生活服务人员
	60400
	    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41099
	        其他居民服务人员
	60401
	        纤维预处理人员

	41100
	    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
	60402
	        纺纱人员

	41101
	        电力供应服务人员
	60403
	        织造人员

	41102
	        燃气供应服务人员
	60404
	        针织人员

	41103
	        水供应服务人员
	60405
	        非织造布制造人员

	41199
	        其他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
	60406
	        印染人员

	41200
	    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
	60499
	        其他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41201
	        汽车摩托车修理技术服务人员
	60500
	    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制品加工制作人员

	41202
	        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人员
	60501
	        纺织品和服装剪裁缝纫人员

	41203
	        家用电子电器产品维修人员
	60502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41204
	        日用产品修理服务人员
	60503
	        羽绒羽毛加工及制品制造人员

	41205
	        乐器维修人员
	60504
	        鞋帽制作人员

	41206
	        印章制作人员
	60599
	        其他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制品加工制作人员

	41299
	        其他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
	60600
	    木材加工、家具与木制品制作人员



	41300
	    文化和教育服务人员
	60601
	        木材加工人员

	41301
	        社会文化活动服务人员
	60602
	        人造板制造人员

	41302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人员
	60603
	        木制品制造人员

	41303
	        考古及文物保护作业人员
	60604
	        家具制造人员

	41304
	        教育服务人员
	60699
	        其他木材加工、家具与木制品制作人员

	41399
	        其他文化和教育服务人员
	60700
	    纸及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60701
	        制浆造纸人员
	61502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人员

	60702
	        纸制品制作人员
	61503
	        玻璃及玻璃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60799
	        其他纸及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61504
	        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6080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1505
	        陶瓷制品制造人员

	60801
	        印刷人员
	61506
	        耐火材料制品生产人员

	60802
	        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1507
	        石墨及碳素制品生产人员

	60899
	        其他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1508
	        高岭土、珍珠岩等非金属矿物加工人员

	6090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人员
	61599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

	60901
	        文教用品制作人员
	61600
	    采矿人员

	60902
	        乐器制作人员
	61601
	        矿物采选人员

	60903
	        工艺美术品制造人员
	6160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与储运人员

	60904
	        体育用品制作人员
	61603
	        采盐人员

	60905
	        玩具制作人员
	61699
	        其他采矿人员

	60999
	其他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人员
	61700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人员

	61000
	    石油加工和炼焦、煤化工生产人员
	61701
	        炼铁人员

	61001
	        石油炼制生产人员
	61702
	        炼钢人员

	61002
	        炼焦人员
	61703
	        铸铁管人员

	61003
	        煤化工生产人员
	61704
	        铁合金冶炼人员

	61099
	        其他石油加工和炼焦、煤化工生产人员
	61705
	        重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611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人员
	61706
	        轻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61101
	        化工产品生产通用工艺人员
	61707
	        稀贵金属冶炼人员

	61102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人员
	61708
	        半导体材料制备人员

	61103
	        化学肥料生产人员
	61709
	        金属轧制人员

	61104
	        农药生产人员
	61710
	        硬质合金生产人员

	61105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人员
	61799
	        其他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人员

	61106
	        合成树脂生产人员
	61800
	    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

	61107
	        合成橡胶生产人员
	61801
	        机械冷加工人员

	61108
	        专用化学产品生产人员
	61802
	        机械热加工人员

	61109
	火工品制造、保管、爆破及焰火产品制造人员
	61803
	        机械表面处理加工人员

	61110
	        日用化学品生产人员
	61804
	        工装工具制造加工人员

	61199
	        其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人员
	61899
	        其他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

	61200
	    医药制造人员
	61900
	    金属制品制造人员

	6120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人员
	61901
	        五金制品制作装配人员

	61202
	        中药饮片加工人员
	61999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人员

	61203
	        药物制剂人员
	62000
	    通用设备制造人员

	61204
	        兽用药品制造人员
	62001
	        通用基础件装配制造人员

	61205
	        生物药品制造人员
	62002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人员

	61299
	        其他医药制造人员
	62003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人员

	61300
	    化学纤维制造人员
	62004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人员

	61301
	        化学纤维原料制造人员
	62005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人员

	61302
	        化学纤维纺丝及后处理人员
	62006
	        烘炉、衡器、水处理等设备制造人员

	61399
	        其他化学纤维制造人员
	62007
	        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人员

	61400
	    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62099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人员

	61401
	        橡胶制品生产人员
	62100
	    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1402
	        塑料制品加工人员
	62101
	        采矿、建筑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1499
	        其他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62102
	        印刷生产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1500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
	62103
	        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1501
	        水泥、石灰、石膏及其制品制造人员
	62104
	        电子专用设备装配调试人员

	62105
	        农业机械制造人员
	62700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人员

	62106
	        医疗器械制品和康复辅具生产人员
	62701
	        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人员

	62199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2799
	        其他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人员

	62200
	    汽车制造人员
	62800
	    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人员

	62201
	        汽车零部件、饰件生产加工人员
	6280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人员

	62202
	        汽车整车制造人员
	62802
	        气体生产、处理和输送人员

	62299
	        其他汽车制造人员
	62803
	        水生产、输排和水处理人员

	62300
	    铁路、船舶、航空设备制造人员
	62899
	        其他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人员

	62301
	        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人员
	62900
	    建筑施工人员

	62302
	        船舶制造人员
	62901
	        房屋建筑施工人员

	62303
	        航空产品装配、调试人员
	62902
	        土木工程建筑施工人员

	62304
	        摩托车、自行车制造人员
	62903
	        建筑安装施工人员

	62399
	        其他铁路、船舶、航空设备制造人员
	62904
	        建筑装饰人员

	6240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人员
	62905
	        古建筑修建人员

	62401
	        电机制造人员
	62999
	        其他建筑施工人员

	6240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人员
	63000
	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62403
	        电线电缆、光纤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人员
	63001
	        专用车辆操作人员

	62404
	        电池制造人员
	63002
	        轨道交通运输机械设备操作人员

	62405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人员
	63003
	        民用航空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62406
	        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人员
	63004
	        水上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62407
	        照明器具制造人员
	63005
	        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

	62408
	        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人员
	63099
	        其他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62499
	        其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人员
	63100
	    生产辅助人员

	6250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人员
	63101
	        机械设备修理人员

	62501
	        电子元件制造人员
	63102
	        船舶、航空器修理人员

	62502
	        电子器件制造人员
	63103
	        检验试验人员

	62503
	        计算机制造人员
	63104
	        称重计量人员

	62504
	        电子设备装配调试人员
	63105
	        包装人员

	62599
	其他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人员
	63106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62600
	    仪器仪表制造人员
	63107
	        工业机器人操作运维人员

	62601
	        仪器仪表装配人员
	63199
	        其他生产辅助人员

	62699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人员
	69900
	    其他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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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指月度或年度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其中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和在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在岗职工  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支付各项工资和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中由于学习、病伤、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在岗职工还包括：
1.应订立劳动合同而未订立劳动合同人员；
2.处于试用期人员；
3.编制外招用的人员，如临时人员；
4.派往外单位工作，但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仍由本单位发放的人员（如挂职锻炼、外派工作等情况）。
劳务派遣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指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被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到实际用工单位工作，且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人员。
注意：
1.劳务派遣人员由实际用工单位统计为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单位（派出单位）不进行统计。
2.劳务外包人员由承包劳务的法人单位统计为在岗职工，实际用工单位不进行统计。如承包劳务的是个体经营户或自然人，均不包括在本制度统计范围内。
其他从业人员  指在本单位工作，不能归入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中的人员。此类人员是实际参加本单位生产或工作并从本单位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具体包括：非全日制人员、聘用的正式离退休人员、兼职人员（包括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在校学生）以及在本单位中工作的外籍和港澳台方人员。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指在单位及其职能部门中担任领导职务并具有决策、管理权的人员。包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高级管理人员（包含同级别及副职）、单位内的一级部门或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包含同级别及副职），特大型单位可以包括一级部门内设的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包含副职）。具体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负责人、国家机关负责人、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及其他成员组织负责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指专门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从事本类职业工作的人员，一般都要求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具备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按规定的标准条件评聘专业技术职务，以及未聘任专业技术职务，但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的人员。具体包括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监察、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教学人员、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指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业务、行政事务、行政执法和仲裁、安全保卫、消防和应急救援等工作的人员。具体包括办事人员、安全和消防人员、其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指从事商品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和快递、住宿和餐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以及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技术辅助、生态保护、文化、体育和娱乐等社会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工作的人员。具体包括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服务人员、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金融服务人员、房地产服务人员、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技术辅助服务人员、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居民服务人员、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文化和教育服务人员、健康、体育和休闲服务人员、其他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指从事产品生产及设备制造、矿产开采、工程施工和运输设备操作的人员及有关人员。具体包括农业生产人员、林业生产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渔业生产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辅助人员、其他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员、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纺织、针织、印染人员、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制品加工制作人员、木材加工、家具与木制品制作人员、纸及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人员、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人员、石油加工和炼焦、煤化工生产人员、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人员、医药制造人员、化学纤维制造人员、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人员、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采矿人员、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人员、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金属制品制造人员、通用设备制造人员、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汽车制造人员、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人员、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人员、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人员、仪器仪表制造人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人员、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人员、建筑施工人员、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生产辅助人员、其他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指月度或年度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年度平均人数按单位实际月平均人数计算得到，不得用期末人数替代。
1.月平均人数是以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除以报告月的日历日数。计算公式为：
月平均人数=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报告月的日历日数
对人员增减变动很小的单位，其月平均人数也可以用月初人数与月末人数之和除以2求得。计算公式为：
月平均人数= (月初人数+月末人数)/2
在计算月平均人数时应注意：
（1）公休日与节假日的人数应按放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人数计算。
（2）对新建立不满整月的单位（月中或月末建立），在计算报告月的平均人数时，应以其建立后各天实有人数之和，除以整月天数求得，而不能除以该单位建立的天数。
2.年平均人数是以12个月的平均人数之和除以12求得。计算公式为：
    年平均人数=报告年内12个月平均人数之和/12
在年内新成立的单位年平均人数计算方法为：从实际开工之月起到年底的月平均人数相加除以12个月。计算公式为：
年平均人数=(开工之月平均人数+…+12月平均人数)/12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指本单位在月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需要明确的是，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缴纳部分以及房费、水电费等，但不包括从单位工会经费或工会账户中发放的现金或实物，入股分红、股权激励兑现的收益和各种资本性收益等。工资总额具体包括:
1.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基本工资指本单位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按照法定工作时间提供正常工作的劳动报酬，各单位给个人确定的底薪可作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指根据本单位利润增长和工作业绩定期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奖励性工资。
2.奖金，指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具体包括：年终奖、全勤奖、生产奖、节约奖、劳动竞赛奖和其他名目的奖金以及某工作事项完成后的提成工资、年底双薪等。
3.津贴和补贴，指本单位制定的员工相关工资政策中，为补偿本单位从业人员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的津贴，以及为保证其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而支付的物价补贴。具体包括：补偿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及岗位性津贴、保健性津贴、技术性津贴、地区津贴和其他津贴。如：过节费、通讯补贴、交通补贴、公车改革补贴、取暖补贴、物业补贴、不休假补贴、无食堂补贴、单位发的可自行支配的住房补贴以及为员工缴纳的各种商业性保险等。
4.其他工资，指单位发放给从业人员除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外的劳动报酬。如补发上一年度的工资等。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指本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在岗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  指实际用工单位（派遣人员的使用方）在一定时期内为使用劳务派遣人员而付出的劳动报酬总额，但不包括因使用派遣人员而支付的管理费用和其他用工成本。
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指本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的全部劳动报酬。
正常工资  按月规律性发放的工资部分，包括月度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月度奖金、月度津贴和补贴等。本年内因拖欠工资而造成的延迟或错月补发的正常工资应填在本项。
不定期奖金  非按月度规律发放的奖金，包括年终一次性奖金或经过一段时间（季度或半年度等）积累而发放的奖金、非定期发放的专项奖金等。
	其他（工资）  指正常工资和不定期奖金以外的其他工资部分，包括因当年调整工资（或补贴）标准而补发的上年度工资或各种补贴，以及因拖欠而补发的上年度应发奖金等。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指本单位从业人员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额。计算公式为：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指本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额。计算公式为：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劳务派遣人员平均工资  指本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额。计算公式为：
劳务派遣人员平均工资 =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劳务派遣人员平均人数
其他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指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额。计算公式为：
其他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 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其他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bookmark: _Toc1469460456][bookmark: _Toc1447736500][bookmark: _Toc464715032][bookmark: _Toc1667279114][bookmark: _Toc115557810][bookmark: _Toc186341966][bookmark: _Toc1852253544][bookmark: _Toc1105783412]
（三）抽样调查方案
[bookmark: _Toc128438264][bookmark: _Toc1413128397][bookmark: _Toc1063755934][bookmark: _Toc1609547241][bookmark: _Toc1281250838][bookmark: _Toc986019668][bookmark: _Toc1090850230]一、调查目标
劳动工资抽样调查的目标：抽样调查推算数据与全面调查数据合并后，年度数据满足各省分执行会计标准类别、登记注册统计类别、行业大类、企业控股情况的代表性，各地市分行业门类的代表性；季度数据满足全国分行业门类指标的代表性。
[bookmark: _Toc595356292][bookmark: _Toc1877630347][bookmark: _Toc333851508][bookmark: _Toc1479013535][bookmark: _Toc483342030][bookmark: _Toc837895804][bookmark: _Toc779962562]二、总体与抽样框
总体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人单位。以基本单位名录库为基础，剔除一些不适合作为工资统计对象的法人单位，如一套人马多块牌子、寺庙、宗教场所、协会、学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只有兼职人员没有工资发放的单位；同时，年度剔除一套表单位和机关事业单位，季度剔除机关事业单位，确定抽样框。
[bookmark: _Toc2126033842][bookmark: _Toc1830803738][bookmark: _Toc1693310503][bookmark: _Toc55965390][bookmark: _Toc749228621][bookmark: _Toc1196287179][bookmark: _Toc618779184]三、分层
[bookmark: _Toc1874752319][bookmark: _Toc870607675][bookmark: _Toc544888975][bookmark: _Toc1841359967][bookmark: _Toc319624805][bookmark: _Toc1403352519][bookmark: _Toc34982572]1.确定子总体
年度和季度分别按调查目的确定子总体。
[bookmark: _Toc1455578114][bookmark: _Toc1125769116][bookmark: _Toc1763941025][bookmark: _Toc1685266639][bookmark: _Toc411403724][bookmark: _Toc972236084][bookmark: _Toc618423040]2.划分规模层
在各子总体内按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排序，将一定人数以上的大单位确定为必抽层，其余单位采用累计平方根法划分为若干规模层，从业人员规模在5人以下的法人单位单独划分规模层。
[bookmark: _Toc1268814559][bookmark: _Toc512184293][bookmark: _Toc503742873][bookmark: _Toc1585494469][bookmark: _Toc251574133][bookmark: _Toc256577330][bookmark: _Toc1780419577]四、确定样本量及在各层中的分配
[bookmark: _Toc905504418][bookmark: _Toc2104791302][bookmark: _Toc2136460696][bookmark: _Toc516298472][bookmark: _Toc170038730][bookmark: _Toc196673667][bookmark: _Toc1375625231]1.确定样本量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各子总体所需样本量：


式中，Wh=Nh/N，N为总体元素总数，Nh为第h层的元素个数，Sh为第h层的标准差，为总体均值，t为给定置信度对应的t值，w为最大相对误差。
综合考虑抽样的设计效应、消亡单位比例、无回答情况等对样本量适当扩大，确定各子总体的最终样本量。
[bookmark: _Toc561125172][bookmark: _Toc285909074][bookmark: _Toc1228595471][bookmark: _Toc2052581826][bookmark: _Toc1920501004][bookmark: _Toc1591498408][bookmark: _Toc307009993]2.样本量在各层的分配
通过内曼分配将样本量分配到各规模层，第h层的样本量nh为：


式中，Wh=Nh/N，N为总体元素总数，Nh为第h层的元素总数，Sh为第h层的标准差。
每个最终层内至少包含5个以上样本单位，如果最终层内不足5个单位,则全部调查。
[bookmark: _Toc1832446167][bookmark: _Toc461873821][bookmark: _Toc468025925][bookmark: _Toc1736840484][bookmark: _Toc33134738][bookmark: _Toc2125591921][bookmark: _Toc321324688]五、样本抽取
采用“永久随机数”方法抽取样本。对抽样框中的每个单位赋予一个永久随机数，在每一个最终层中将单位按照永久随机数从小到大排队，以起点0开始，抽取nh个最小永久随机数的单位作为第h层的样本。年季报样本分别抽取后，对年报样本进行调整，使其覆盖季报样本。
[bookmark: _Toc1847568809][bookmark: _Toc1884421392][bookmark: _Toc1529244093][bookmark: _Toc14114351][bookmark: _Toc264746416][bookmark: _Toc679392762][bookmark: _Toc530412824]六、确定权数
[bookmark: _Toc1342273319][bookmark: _Toc797313724][bookmark: _Toc1624635454][bookmark: _Toc346629131][bookmark: _Toc705747277][bookmark: _Toc11115401][bookmark: _Toc1247439495]1.基础权数
基础权数是该样本单位被选概率的倒数。设Nh为第h层的元素总数，nh为样本量，则在估计总量时的基础权数为wh=Nh / nh。
[bookmark: _Toc1446914703][bookmark: _Toc1163597100][bookmark: _Toc232198595][bookmark: _Toc1857557866][bookmark: _Toc2008675880][bookmark: _Toc160995364][bookmark: _Toc634795445]2.最终权数



根据无回答有效样本单位以及每季度新生单位对权数进行调整。设为无回答有效样本个数，为回答样本个数，为新生单位个数。则估计总量的调整权数为：


对于非录入误差的离群值，将离群值的权数调整为1，剩余权数分配给层内其他有效回答企业，得到样本企业的最终权数。
[bookmark: _Toc671424062][bookmark: _Toc243235770][bookmark: _Toc1140882237][bookmark: _Toc493688624][bookmark: _Toc1673030665][bookmark: _Toc798311701][bookmark: _Toc1328724525]七、数据推算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平均人数及工资总额估计量：


平均工资估计量：



其中，样本单位i属于要估计的总体，为样本单位i的最终权数；yi是样本单位i的指标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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